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档案毕业证明书丢失补办

产品名称 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档案毕业证明书丢失补办

公司名称 北京京超俊民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11号4号楼18层1805（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13501233928 13501233928

产品详情

您是否因毕业证、学位证遗失而懊恼呢？您是否为学信网学历认证而烦心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补办流
程和处理办法吧。

一、毕业（学位）证明书补办流程

补办须知：

因毕业证书原件、学位证书原件遗失或者毁损可申请补办毕业（学位）证明书，毕业（学位）证明书与
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需提交材料：

1、《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毕业生补办毕业（学位）证明书申请表》（附件1）；

2、身份证复印件；

3、毕业(学位)证书复印件或学信网在线验证报告。如果无法提供此材料，则须提供个人档案相关材料（
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等学籍档案材料），所有带照片
和身份证号的材料必须复印，同时将档案材料上的照片原件拍摄成电子版作为证明材料；



4、录取花名册、在校成绩单、学籍卡及证书发放册复印件；

5、免冠小二寸蓝底登记近照（2张/证）；

6、申请办理证书的登记照、身份证扫描件以及其它材料的电子版（照片电子档像素：640*480；命名：
毕业年份+申请人姓名，如“2006张三”）；

7、如委托他人办理还另须提供申请人署名的委托函件（需要有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签名及联系方式，签
名处分别加盖委托人、被委托人手印），以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材料准备齐全，请前往教务处学生信息服务中心申请办理。材料审核通过后，证明书制作每月底集中办
理一次。

二、证书（学历及学位证书）、学信网、身份证信息不一致相关事宜处理办法

在毕业以后更改了身份证上信息导致与证书和学信网上的信息不一致的，一律不能变更学历信息。如需
使用学历信息，需要与派出所开具变更前后信息为同一人的相关证明一起使用。

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证书、学信网、身份证信息不一致的，首先查看《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
》、户口迁入迁出学校的记录信息，然后按照下面的三种情况进行分类处理：

1、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上信息及学信网信息与大学期间户籍信息一致，但与毕业证
书上的信息不一致，请联系学生信息中心按照学信网信息制作毕业（学位）证明书（参考毕业（学位）
证明书补办流程），原毕业（学位）证书作废；

2、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上信息与户口迁入学校时信息一致，但与学信网和毕业证信
息不一致，则需按照往届生学历信息勘误流程办理（参考往届生学历勘误相关事宜办理流程），学信网
上信息更改成功后，请联系学生信息中心按照学信网信息制作毕业（学位）证明书（填写附件1），原毕
业（学位）证书寄回学校；

3、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上信息与高中阶段户籍上姓名、出生日期或者身份证号码等
信息不一致，但学信网上信息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上信息一致，主要原因是高考报
名时考生本人填信息错误，则需填写《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普通本、专科生录取信息更正审批表》（
附件2，附件2中联系方式必填，录取照片和学历照片先插入表中再打印出来），办理录取信息更正手续
，按照往届生学历信息勘误流程办理（参考往届生学历勘误相关事宜办理流程），学信网上信息更改成
功后，请联系学生信息中心按照学信网信息制作毕业（学位）证明书（填写附件1），原毕业（学位）证
书寄回学校。

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在个人人事档案里，个人人事档案可在本人所在单位查询，
毕业当年没有单位接收的档案可在荆州市人才服务交流中心或学校学生档案室查询。户口迁入迁出学校



的记录信息可以在迁出或迁入的派出所查询。

三、往届生学历信息勘误相关事宜办理流程

（一）需提交材料（所有材料一式两份，必须本人办理）：

1.申请书

需详细说明需要修改的信息、写明联系方式并在签名的地方加按手印，若档案材料中基本信息不一致，
需要对其做具体说明。此外，申请书中请写明“本人自愿申请变更学历信息，承诺所提交的申请变更材
料真实准确，如因提供的材料与真实信息不符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2.学生录取名册、毕业证发放名册、成绩单、学籍卡；

3.大学毕业证书原件（办理时带来审核）和复印件；

4.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原件（办理时带来审核）及其复印件；

5.个人人事档案里所有材料复印件（所有带照片和身份证号码的材料必须复印，复印件上须加盖公章，
写明“与原件一致”、日期和档案保管部门联系人及电话，同时将档案材料上的照片原件拍摄成电子版
作为证明材料）；

6.户口迁移记录（户口迁入迁出大学的存根记录，写明“与原件一致”、日期和派出所联系人及电话；
如果户口没有迁移，请到派出所获取未迁移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果在校期间有更改过身份证号码或者
姓名的，另请相关派出所出具变更证明（需注明何时由何信息变更为何信息）。

（二）办理过程：

1.核实相关证明材料是否属实；

2.网上生成学历勘误申请表；

3.部门领导审批；

4.校领导审批；



5.教务部门连同相关材料报送湖北省教育厅审批办理。

材料上报后，若合格，教育厅受理并处理后续事宜；若材料需要补充或信息错误，教务处通知当事人补
充材料或提供勘误支撑材料后，再次报湖北省教育厅审批办理。勘误信息属于证书上的内容，在勘误成
功后，需要补办毕业证明书/学位证明书，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作废。

四、往届生学历补注册相关事宜办理流程

学生在毕业当年达到毕业条件，但由于未办理完毕业手续，导致学信网上未注册的，可以申请学信网上
学历补注册。

（一）需提交材料（所有材料一式两份，必须本人办理）：

1.申请书

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说明未办理毕业手续的原因，写明联系方式并在签名的地方加按手印。若档案材
料中基本信息不一致，需要对其做具体说明。此外，申请书中请写明“本人自愿申请变更学历信息，承
诺所提交的申请变更材料真实准确，如因提供的材料与真实信息不符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2.学生录取名册、毕业证发放名册、成绩单、学籍卡；

3.大学毕业证书原件（办理时带来审核）和复印件；

4.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原件（办理时带来审核）及其复印件；

（二）办理过程：

1.核实相关证明材料是否属实；

2.网上生成学历注册申请表；

3.部门领导审批；

4.校领导审批；



5.教务部门连同相关材料报送湖北省教育厅审批办理。

材料上报后，若合格，教育厅受理并处理后续事宜；若材料需要补充，教育厅不予受理并退回所有材料
，由教务处通知当事人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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